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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4日 
發文字號：環署毒字第 0950056233號 
附件：附件.doc 

主旨：修正本署九十二年六月三十日環署毒字第○九二○○四

六九三九號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

限量之運作核可申請須知」(如附件)。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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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運作核可申請須知 

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運作人，始得依本須知申辦核可。 

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以下簡稱運作人）欲申請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販賣、使

用及貯存等運作之核可，請以正楷或打字填具申請表一份及核可文件一式兩份，向

當地主管機關辦理。申請表及核可文件格式如附件一及附件二。經由網路申請者，

依照網頁規定辦理。 

（一）運作人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及本須知之規定

取得核可文件始得運作，核可文件記載之運作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及運作行

為與目的用途資料任何一項運作情形不符核可事項者，須事先重新申請核

可，否則為未經核可而擅自運作。運作人如有名稱、地址、負責人不符情形，

至遲於主管機關通知重新申請核可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 

（二）主管機關係以一種毒性化學物質、一處場所、一運作（法）人核准一張運作

核可。一申請案如申請二種毒性化學物質，或製造、使用、貯存場所位於不

同地址者，請分別填寫申請表，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可。申請補換發者，

亦同。 

（三）申請表各欄資料務請據實填報，提出時請先行校對，避免錯誤。運作申請人

及場所之管制編號，由地方主管機關核給。核可文件之「主管機關核可欄」

由主管機關填寫，運作人請勿填寫。 

三、毒性化學物質廢棄之核可，申請表格式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登記備查作業要點第九點

規定之廢棄認定聲明書及其明細表。廢棄之核可，運作人於接獲主管機關核可（通

知）後，始得廢棄該批毒性化學物質。 

四、申請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核可案件，如有申請核可之毒化物為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運作之毒化物（作為試驗、研究、教育除外）、申請核可之目的用途為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用用途或未經公告許可使用用途者，主管機關不予核可。  

五、申請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核可案件，當地主管機關應於受理後七日內將審核結

果通知運作人，必要時得延長期限以七日為限，補換發期限亦同。經當地主管機關

核可之文件或通知，應副知上級主管機關。 

六、本須知公告前已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廢棄者，得免再依規定申請核可。 

七、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販賣、使用及貯存等運作之核可號碼統一訂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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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三碼：表毒性化學物質列管編號。 

第四碼、第五碼：表運作人所在轄區之代碼（如下）。 

第六碼：表毒性化學物質核可運作行為之代碼（如下），未規定之其他運作行為本

署將另定之。 

第七碼、第八碼：表毒性化學物質列管編號之「序號」。 

第九碼至第十二碼：表運作人之流水號碼。 

八、本須知公告前已核可之文件，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本須知規定格式逕行換發，運作人亦

得申請換發。未換發者，原核可事項繼續有效。 

 

＊直轄市及各縣（市）之代碼一覽表＊ 
 

63 台北市 64 高雄市 01 台北縣 02 宜蘭縣 03 桃園縣 

04 新竹縣 05 苗栗縣 06 台中縣 07 彰化縣 08 南投縣 

09 雲林縣 10 嘉義縣 11 台南縣 12 高雄縣 13 屏東縣 

14 台東縣 15 花蓮縣 16 澎湖縣 17 基隆市 18 新竹市 

19 台中市 20 嘉義市 21 台南市   

 

 

＊毒性化學物質核可運作行為之代碼一覽表＊ 
 

A：製造 

（以下簡稱製） 

B：輸入 

（以下簡稱輸） 

C：販賣 

（以下簡稱販） 

D：使用 

（以下簡稱使） 

E：貯存 

（以下簡稱貯） 

F：製、貯 G：輸、販 H：輸、貯 I：販、貯 J：使、貯 

K：製、輸、貯 L：製、販、貯 M：製、使、貯 N：輸、販、貯 O：輸、使、貯 

P：販、使、貯 Q：製、輸、販、貯 R：製、輸、使、貯 S：製、販、使、貯 T：輸、販、使、貯

U：製、輸、販、使、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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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運作核可申請表 
一、申請運作核可  （為維護您的權益，請詳閱申請須知。）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類別  
□新申請  □補發  □換發 

（原核可號碼：□□□－□□－□□□□□□□） 

 運作行為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得勾選多項）

二、運作人 

名稱（全銜）                                        

  地   址     縣    鄉 鎮     村     鄰    路    段    巷    弄

   （市）   區（市）   （里）                   號    樓

運作人資格 

(得任選一項) 

□取得工廠登記證或工廠設立許可證明文件（證號或文號：             ） 

□取得公司執照（證號：        ） □取得營利事業登記證（編號：        ）

□其他：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連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 

三、運作場所（□輸入、販賣場所資料同運作人，以下資料免填） 

 管制編號                             （□同運作人，本欄以下資料免填）

名稱（全銜） 

及地址 

 

連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 

四、毒性化學物質 

列管編號及序號  中文商品名 

目 的 用 途  

中文名稱 

(請寫公告名稱) 

1. 2. 3. 含公告毒性化學物

質成分（最多只寫

含量最高三種） 含  量 

(% w/w 或 v/v) 
1. 2. 3. 

五、申請運作人聲明及簽（名）章 

1.□本申請表經運作人確認所填資料無誤，且無虛偽情事。 

2.□運作人確定申請之運作場所任一時刻單一物質之運作總量低於公告最低管制限量以下者。 

運作人簽（名）章 

 

 

 

 

 

 

 

 

 

 

負責人簽（名）章  

說明：一種毒性化學物質，一個公私場所申請一份。製造、輸入、販賣、使用及貯存場所分屬不

同地址者，請個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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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之運作核可文件 

主旨：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核可下列事項。 

1.運作人 

名稱（全銜）： 

負責人： 

地址： 

2.運作場所 
名稱（全銜）： 

地址： 

3.毒性化學物質 
列管編號： 

中文商品名： 

成分含量： 

4.運作行為與目的
用途 

運作行為：□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目的用途： 

 

以下為核可欄，由主管機關填寫，運作人請勿填寫。 

主管機關核可記事 □無 

□其他記載事項： 

核可號碼 □□□–□□–□□□□□□□

核可日期       年      月      日 

運作場所 

管制編號 
 

主管機關收件章（含日期）

 

 

 

 

 

 

 

說明：1.本核可文件一式二份，一份由運作人自存，一份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2.運作情形與上列核可事項不符時，須重新申請核可，否則為未經核可而

擅自運作。 


